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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开展２０２０年建设工程监理和工程招标

代理机构统计调查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:

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«关于开展２０２０年工程勘察设

计、建设工程监理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统计调查的通知»(建办市

函〔２０２１〕２１０号,可登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查看)有关要

求,为做好全省２０２０年建设工程监理和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统计调

查工作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统计调查范围

工商注册地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,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

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持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监理资

质证书的企业和从事工程招标代理活动的企业.

二、报送流程及时间要求



(一)企业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５日前,登录“全国工程勘察设计、

建设工程监理、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”(路径:

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(http://jzsc．mohurd．gov．cn),

填报各项统计数据,并上传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和加盖企业

公章的企业填报信息承诺书扫描件.

(二)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审核本行政区域内企

业上报的统计报表数据,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.审核完成

后,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５日前通过统计报表系统将本地区统计报表数

据报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厅.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通知辖区内企业,按照统计调

查制度要求填报各项数据,认真、及时做好指导、催报、审核工作,

保质、保量、按时完成审核上报工作.

(二)有关企业要落实好专人负责统计,认真学习统计调查制

度,正确理解统计指标涵义,审核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.凡是未按

时填报、填报信息不全、弄虚作假的企业,将依法依规记入建筑市

场监管与诚信体系一体化平台企业信用记录.

(三)用户可在统计报表系统首页下载操作说明,按照操作说

明进行登录和操作,在上报过程中,如遇信息系统技术问题请与技

术服务联系.住建部技术咨询:０１０－８８０１８８１２,８８０１８８１３.

—２—



联系电话:建筑市场监管处,建设工程 监 理 统 计 ０５３１－

８７０８６９５０,工程招标代理统计０５３１－８７０８６９２１.

附件:企业填报信息承诺书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—３—



附件

企业填报信息承诺书

本人郑重承诺:依照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»和有关规定,本

企业此次在“全国工程勘察设计、建设工程监理、工程招标代理机

构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”中填报的２０２０年统计报表信息均真

实、准确,同样本人在此所作承诺也真实有效.本人知道数据造假

和虚假承诺属严重违法行为.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企业法定代表人(签名):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名称(公章):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—４—




